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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

止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决定终止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一、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引入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中新

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融创”）、西藏中新睿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新睿银”）、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创岭岳基金”）以及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创投制造业转型

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创投转型升级基金”）以及金石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金石转型升级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与上述战略投资者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了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经审慎决策，公司与上述战略投资者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原协议的

执行，并按原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分别就相关事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终

止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战略合作协议自动终止，除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之外，其他条款不再执行，对各方均不再具有约束力；

除需继续遵守保密承诺外，各方就本次发行向对方出具的承诺或达成的其他安排

及相关权利义务均终止。 

2.各方在此同意并承诺，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配合办理终止战略合作协议

的相关审批、信息披露等事宜。 

3.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各方在战略合作协议项下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本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4.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再依据战略合作协议享

有权利或履行义务，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 

5.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于甲

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新睿银、融创岭岳基金以及与深创投集团、深创投转型升级基金及

金石转型升级基金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了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经审慎决策，公司与中新睿银、融创岭岳基金以及与深创投集团、



深创投转型升级基金及金石转型升级基金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原协议的执行，并按

原认购协议的签订主体分别就相关事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协议自动终止，除适用法

律和争议解决条款之外，其他条款不再执行，对各方均不再具有约束力；除需继

续遵守保密承诺外，各方就本次发行向对方出具的承诺或达成的其他安排及相关

权利义务均终止。 

2.各方在此同意并承诺，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配合办理终止原协议的相关

审批、信息披露等事宜。 

3.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按原协议约定将乙方支付的

定金（含利息）返还给乙方。（仅公司与西藏中新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

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附

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涉及该条内容） 

4.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各方在原协议项下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本协议

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5.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再依据原协议享有权利

或履行义务，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 

6.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于甲

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之终止协议》； 



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定发行对象分别签署的《附生效条件

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 


